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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推動終身學習開設推廣教育課程，同時規範推廣教育課程收入之運用，及

增益校務基金自籌之財源，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推廣教育收入，係指本校依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推廣教

育研習、訓練等班次之收入。 

三、辦理推廣教育之經費，以有賸餘為原則，由開班單位編列收支預算表；如係校外

單位補助或委託辦理，並有合約者，得依照合約之預算執行。各班別扣除課程所

需開支，賸餘經費之20%轉入校務基金統籌運用；80%轉為開課單位結餘款運用，

其收支預算表須簽會主計室審核，並陳請校長核定後辦理。 

四、依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要點第四點自行或接受委託辦理推廣教育班次，經推廣教育

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收入總額(不含代收轉付性質之收入)25%提撥為學校

管理費(學校統籌運用10%，此部分不再分配；行政支援費2%；研究發展處(以下

簡稱研發處)產學與推廣教育中心管理費5%；開課單位管理費8%(開課系、所、

中心管理費5%，開課系、所、中心所屬院管理費3%))。餘75%為開班單位人事、

差旅、業務、設備及其他支出，並由各班次視實際需要彈性編列，但情況特殊者，

於簽請校長核准後，得不受此限。 

五、開班相關行政作業之需，得依課程性質收取報名費，其上限不得超過新台幣五百

元整。學員因故無法上課依規定退費時不包含此項費用。 

六、課程費之收取標準： 

學士學分班：每學分為本校當年度進修學士班學分費1.5倍以上。 

碩士學分班：每學分為本校當年度碩士班學分費3倍以上。 

隨班附讀：每學分為本校當年度該隨班附讀課程學分費3倍以上(唯若隨班附讀為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則為碩士在職專班學分費)。 

 

七、各推廣教育班次經費之編列(收入總額65%)，除委辦或合作案之合約另有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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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按下列各項標準訂之： 

(一)推廣教育班教學費用：教師鐘點費(含講義編撰、交通費)。教師鐘點費得依照

教育部教師鐘點費支付標準列支，若因課程性質不同或特殊情形得予調整，

並以2.5倍為上限。鐘點費調整應提案送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通過，若有時

效性考量時得經校長同意後先行實施，並於事後提報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

備查。 

(二)推廣教育因業務需要聘用之人事費用：辦理推廣教育工作酬勞、工讀費。其

中約用人員每月支領之工作費總額，不得超過其本職薪資之30%；學生工讀

工作費比照學生工讀之相關標準支給。 

(三)校外人士應邀發表或演講等課程活動，其費用以推廣教育同性質課程之鐘點

費支給為原則。 

(四)教學設備購置費用：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政府採購法辦理。 

(五)推廣教育行政業務費：含招生事務費、招生宣傳費、郵電費、文具紙張費、

旅運費及雜支。 

八、由本校專任教師正式授課鐘點或由學校人事費支付鐘點之兼任教師所開設之課

程，若招收隨班附讀學員，其學分費收入之50%納入學校管理費(納入校務基金

盈餘40%，行政支援費10%)，30%為研發處產學與推廣教育中心管理費，20%歸

開課單位管理費。 

九、辦理各推廣教育班次所使用之水、電及使用教學場地費用，由提列給本校之管理

費內支應。如未提列管理費，或使用特殊場所等費用，依實際需要由該班次編列

預算支應。 

十、管理費支用辦法悉依本校相關規定，管理費支用要點未規範者依本要點辦理之。 

十一、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 

 


